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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水”的债务金额

“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租赁合同》《补充租赁

协议》；判令被告某影城公司向原告支付所欠的租金、

物业管理费共计161万余元，并支付违约金；判令被告

陈某对被告某影城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在

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中，原告某投资咨询公司提出

了这样的诉讼请求。

被告某影城公司是由被告陈某创办的一人有限责

任公司。2016年1月，原告与被告某影城公司签订了

一份《租赁合同》。双方约定，原告将一块4200平方米

的场地租赁给被告某影城公司，租赁期间自2016年1

月27日至2025年12月31日止。原告声称，其已按合

同约定履行了提供场地的义务，被告某影城公司长期

拖欠租金且数额较大，原告多次沟通后无果，只好向椒

江法院提起诉讼。

两被告辩称，2018年4月，原告同意自2018年6

月15日起，将租金标准降为每月10万元现金及2万元

电影抵用券，原告起诉的租金金额有误。

应两被告申请，承办法官前往原告公司进行调查

取证，根据该公司的《应收账款明细账》记载，两被告所

辩“原告将月租金标准降低为12万元”的主张属实。

随后，法官向原告出示了这份证据，但原告仍坚持其之

前的说法，认为该明细表是原告内部记账所用。

2020年3月30日，椒江法院对上述案件进行当庭

宣判，判令被告某影城公司支付原告某投资咨询公司

租金、物业管理费58万余元及违约金；被告陈某对被

告某影城公司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2020年6月

24日，椒江法院作出（2020）司惩3号决定书，对某投资

咨询公司罚款10万元，限期交纳。

“似无还有”的借款

2009年，李某乙向李某甲借钱，拿到钱后，他的妻

子给了李某甲两张3万元的借条。借条上写明了借款

事实，借款人落款为李某乙并加盖了私章。

之后，李某乙只还了1万元，剩下的5万元，不管李

某甲怎么催，李某乙就是不肯还。因为这事，两人在

2019年发生了肢体冲突并报警。2020年5月，李某甲

将李某乙告上法庭，要求归还剩余的5万元。

法庭上，李某乙断然否认曾向李某甲借款的事

实。他说，李某甲手里的两份借条不是他本人签字并

加盖私章的。钱可能是妻子借的，但他也不清楚妻子

生前究竟有没有向李某甲借过钱。妻子去世后，李某

甲来催讨借款，考虑到亲戚关系，他认为李某甲不会无

缘无故向他要债，就替妻子还了1万元。

借条上的字究竟不是李某乙签的？据李某甲回

忆，借条不是当面写的，存在李某乙妻子代签的可能

性。这下怎么办，好在李某甲想起，他们俩曾因讨债的

事情打过架，去过派出所。于是李某甲向法院申请，从

派出所调取询问笔录。在调取的笔录中，李某乙对借

款事实的陈述与李某甲的起诉陈述一致。

椒江法院经审理认为，两份询问笔录形式真实、来

源合法，双方在笔录中关于事情起因的陈述一致，更能

反映客观真实。故被告李某乙在笔录中自认尚欠原告

李某甲5万元的事实，法院予以确认。

最终，法院当庭判决被告李某乙返还原告李某甲

借款5万元，并在判决书生效后作出司法惩罚决定，对

李某乙罚款1万元。

被隐瞒的还款事实

2020年5月5日，正值壮年的杨东突然去世。当

他的家人还沉浸在悲痛之中时，他的朋友杨西拿着四

张借条找上门来，要求他们归还借款共计28万元。

杨东真的借过这么大一笔钱吗？由于杨东生前的

财务状况他的家人并不清楚，也不知道他所借的钱用

在了什么地方，所以不愿意稀里糊涂地还钱。多次催

讨未果之后，杨西向椒江法院起诉，要求杨东的4个法

定继承人——配偶晓晓、父亲杨南、母亲娟娟、儿子杨

北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以上当事人均为化名）

2020年8月5日，椒江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上述案

件，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围绕诉讼请求依法提交了证

据，法院组织当事人进行了证据交换和质证。

被告方提交的杨东生前的转账记录显示，2018年1

月12日至2020年4月30日间，杨东通过微信先后向杨

西转账共计19万余元。法院认定，这些款项是杨东生前

归还给原告的借款本息。同时，被告杨北提交申请书，

申请放弃对其父亲杨东遗产的继承，法院予以确认。

最终，椒江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要求被告晓晓、杨

南、娟娟在各自继承杨东遗产范围内返还给原告杨西

借款12万余元，并驳回原告杨西的其他诉讼请求。

判决生效后，椒江法院依法对杨西作出司法惩罚

决定。法院认为，在上述被继承人债务清偿纠纷一案

中，杨西在起诉状里不如实陈述案件事实，违反了民事

诉讼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扰乱诉讼秩序，影响了

审判的公正高效，严重浪费了司法资源。为促进诚信

诉讼，维护司法权威，应对其妨害民事诉讼活动的行为

予以惩戒。故决定对杨西罚款2万元。

见习记者 沈婷婷

本报讯 近日，在长兴县龙山街道，网格员丁陶红像往常一

样在片区巡查，一处非法卫星地面接收设施（俗称“小锅子”）引

起了她的注意。她拿出手机，扫了一下路口的二维码，进入举

报页面，将这一画面拍照上传。

随即，长兴县“扫黄打非”办负责人手机上就接到了这起

“工单”推送，时间、地点、现场画面一应俱全。获得线索后，“扫

黄打非”办向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下达督办通知书，综合执法

人员赶赴现场。傍晚，丁陶红再次来到现场时，非法卫地设施

已被拆除。

这个二维码就是“扫黄打非”举报码。这是长兴发挥全国

县域融媒发展样板地的优势，开通的长兴县“扫黄打非”融媒展

示和智慧管理后台。

不久前，一家长通过扫学校门口张贴的“扫黄打非”举报

码，举报某儿童出版物中存在不宜情形。接到举报后，文化市

场综合执法人员立刻前往书店核查，发现确有此情形，马上将

涉及问题的童书作撤柜处理。

为了调动更多的力量参与到“扫黄打非”工作中，长兴县域

范围内近千个点位张贴了“扫黄打非”举报码。同时，该县将

“扫黄打非”进基层与网格工作相结合，推动该项工作进农村、

进社区、进校园、进景点、进企业、进网站。

如今的长兴，“文化垃圾”变少了，“黄”“非”现象一露头就

打、一发现就抓，学校周边的垃圾书刊和非法印刷品也难觅踪

影，营造了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的清朗环境。

通讯员 陈梦莹

本报讯 晏先生是浙江环群塑业有限公司生产部的员工。

10月22日早晨上班时，他驾驶电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被门口

的监控拍下。随后，公司对晏先生的违法行为进行全公司通

报，对他本人进行教育，并处以10元罚款。

自三门县开展全县道路交通安全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浙江

环群塑业有限公司将“交通违法”纳入员工奖惩制度，对员工上

下班骑乘摩托车或驾驶电动车未佩戴安全头盔的行为进行处

罚，对全年遵守公司规章制度的员工予以奖励。第一次罚10

元，第二次罚20元，不听劝导、多次违反的员工还会面临被劝退

或开除的处罚；而对全年各方面表现优秀的员工，公司也会给

予奖励。

“因为公司周边交通环境复杂，出门就是228国道，考虑到

员工上下班途中的交通出行安全，也为了配合此次全县整治行

动，公司出台了这样的奖惩制度，促进员工遵守交通法律法

规。”该公司的副总经理陈林德说。

据了解，这家公司拥有员工190多名，员工大多住在附近村

庄，上下班都会骑电动车，自从公司制定了此项规定，员工交通

违法现象明显减少。

通讯员 林花花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群众交通安全及

文明出行的意识，预防和遏制道路交通事故

的发生，营造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日前，苍

南交警灵溪中队联合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一

同开展“一盔一带”交通安全知识宣传活动。

通过此次活动，使群众更好地掌握了

交通安全知识，养成良好的文明交通行为

习惯。

短新闻 平安点滴

通讯员 陈杰

本报讯 昨天，杭州滨江的17岁男孩小

东（化名）收到了新一个月的慈善金。

2019年1月，小东的父亲因吸毒被强制

隔离戒毒2年，与父亲相依为命的小东，一下

子失去了经济来源。更重要的是，他即将面

临中考，却在这个节骨眼上迷失了方向。

滨江区禁毒办工作人员在这个时候走

进了小东的生活。民警们先后和街道、民

政、学校、媒体等单位沟通，尽最大努力帮助

小东步入正轨。小东最终顺利考上了职业

高中。

为了帮助小东解决后顾之忧，民警们又

联系民政等相关部门，为他争取到了慈善救

助金。这笔救助金按月支取，由社区监督

发放。同时，学校也减免了小东的学费和

餐费。

还案件以真相，还当事人以公正
台州椒江法院严厉打击虚假诉讼

通讯员 李晴

“人无信不立”，一个人不讲信用，就无法立足于世。若为了牟取利益在法庭上说谎，更要受到法

律的制裁。近年来，台州市椒江区法院严厉打击虚假诉讼，在对近三年审执结的案件开展“回头看”

的同时，增强立审执全流程甄别，将恶意制造、参与虚假诉讼的诉讼参与人纳入虚假诉讼失信人名

单，并将涉嫌虚假诉讼的案件移送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今年，该院还开展了深化集中打击虚假诉

讼专项行动，切实维护司法秩序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禁毒办暖心救助少年

员工交通违法 企业开出“罚单”

网格员扫一扫码，非法设施被拆除了
长兴“扫黄打非”举报码管用


